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選特一字第1091501359號

主旨：公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

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第1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刊登考選部公報及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oex.gov.tw/)「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網頁。

四、任何人得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特種

考試司第一科表示意見(地址：1162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

號，電子郵件信箱：000510@mail.moex.gov.tw)。

部長 許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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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

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

規則）於六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後，曾歷經二十六次修正，最

近一次於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日修正發布。

用人機關法務部基於目前常備役體位役男，已改徵 4 個月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相較其他錄取人員依相關法規申請保留錄取資格之年

限，考量衡平性及維護應考人權益，爰參照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

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放寬兵役設限。另參考其他公務人

員考試規則體例，修正本考試規則、應考資格表及應試科目表相關規

定。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考試規則部分：

(一)為文字明確簡潔，參考其他公務人員考試規則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六條)

(二)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應考人如有該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情事之一，自發現之日起五年內不得應考試院舉

辦或委託舉辦之各種考試，為期明確，爰增列應考人須無法定

不得應考之情事；用人機關法務部考量衡平性及維護應考人權

益，爰參照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

試規則，放寬兵役設限。(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依各等別之考試方式，規範各試之錄取及應試規定。(修正條文

第四條)

(四)重新整理成績計算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有關應考人錄取後分發任用之程序，訓練及分發任用之規定，

回歸適用各有關法規，重新整理文字，以求條文簡潔明確。(修

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二、附表部分：

(一)第三條附表一(應考資格表)：參考其他公務人員考試規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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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將本考試應考年齡規定，移至本規則第三條第一項規範，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五條附表二(應試科目表)：參考其他公務人員考試規則體

例，增修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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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以下

簡稱本考試）分三等考試、四

等考試及五等考試。

第二條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以下

簡稱本考試）分三等考試、四

等考試及五等考試。其中三等

考試相當於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四等考試相當於普通考試；

五等考試相當於初等考試。

考試等級比照於公務

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第四項已有規

範，爰刪除本條後段規

定。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

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無依

法不得應國家考試之情事者，

得應本考試五等考試。並得依

附表一之規定，應本考試三等

考試、四等考試。

服志願役者須於本考試

筆試考畢之次日起四個月內

退伍並持有權責單位發給之

證明文件，始得報考。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附

表一所列資格者，得應本考試

。

本考試之男性應考人須服

畢兵役或經核准免服兵役或現

正服役中，法定役期尚未屆滿

者。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

，應考人如有該條

第一項第二至四

款情事之一，自發

現之日起五年內

不得應考試院舉

辦或委託舉辦之

各種考試，為期明

確，爰增列應考人

須無法定不得應

考之情事，並酌作

文字修正。另參考

其他公務人員考

試規則體例，將附

表一各等別所列

年齡規定移至第

一項規範。

二、用人機關法務部基

於目前常備役體

位役男，已改徵集

4個月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相較其他

因個人因素，於應

考錄取後得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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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考試法第4

條、公務人員留職

停薪辦法第4條至

第6條等規定，以

進修碩士、博士等

事由，申請保留錄

取資格或於任職

後留職停薪達2年

至3年衡平性考量

及維護應考人權

益，爰參照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國家

安全局國家安全

情報人員考試規

則，修正第二項兵

役規定。

第四條 本考試三等考試及四等

考試分三試舉行，第一試為筆

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第三

試為口試；五等考試分二試舉

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

體能測驗。

本考試採二試或三試程序

之組別，各試均分別錄取。前

一試錄取者，始得應下一試。

第一項口試以個別口試行

之。

第四條 本考試三等考試及四等

考試分三試舉行，第一試為筆

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第三

試為口試；第一試錄取者，始

得應第二試，第二試達及格標

準者，始得應第三試。五等考

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

，第二試為體能測驗，第一試

錄取者，始得應第二試。

一、為期文字簡潔明

確，重新整理第一

項條文內容。

二、參照其他公務人

員考試規則體例

，明確規範各試之

錄取及應試規定

，增訂第二項。

三、第三試口試方式

原列於應試科目

表，參考其他公務

人員考試規則體

例，增訂第三項。

第五條 本考試各等別組別之應

試科目，依附表二之規定。

第五條 本考試各等別組別之應

試科目，依附表二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第一試

錄取通知送達十四日內，應繳

交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所

出具之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

不合格或未依規定期限繳交體

格檢查表者，不得應第二試。

前項體格檢查標準，依附

第六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第一試

錄取通知送達十四日內，應經

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辦理

體格檢查並繳送體格檢查表，

體格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

間內繳交體格檢查表者，不得

參加第二試。

參考其他公務人員考

試規則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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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規定辦理。 前項體格檢查標準，依附

表三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考試依總成績配合任

用需求，擇優錄取。總成績之

計算，三等、四等考試以第一

試筆試成績占百分之八十，第

三試口試成績占百分之二十合

併計算之；五等考試以筆試成

績計算之。

第一試筆試成績之計算，

三等考試以普通科目每科成績

乘以百分之十，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乘以賸餘百分比合併計算

之。四等、五等考試以各科平

均成績計算之。

第二試體能測驗以心肺耐

力測驗一千二百公尺跑走測驗

之。其及格標準，男性應考人

為五分五十秒以內，女性應考

人為六分二十秒以內。體能測

驗不計入本考試總成績。

缺考之科目，視為零分。

應考人成績達各試錄取標

準者，應予錄取。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錄取：

一、第一試有一科為零分。

二、第一試筆試成績未滿五十

分。

三、第二試體能測驗未達及格

標準。

四、第三試口試成績未滿六十

分。

第七條 本考試依總成績配合任

用需求，擇優錄取。三等考試

及四等考試以第一試筆試成績

占百分之八十，第三試口試成

績占百分之二十，合併計算為

考試總成績；五等考試以筆試

成績為考試總成績。

第一試筆試成績之計算，

三等考試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

業科目成績合併計算之。普通

科目成績以每科成績乘以百分

之十後之總和計算之；專業科

目成績以各科目成績總和除以

科目數再乘以所占賸餘百分比

計算之。四等考試及五等考試

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

第二試體能測驗以心肺耐

力測驗一千二百公尺跑走測驗

之。其及格標準，男性應考人

為五分五十秒以內，女性應考

人為六分二十秒以內。

第一試筆試成績有一科為

零分或筆試成績未滿五十分或

第二試體能測驗未達及格標準

或第三試口試成績未滿六十分

者，均不予錄取。

一、參照其他公務人

員考試規則體例

，就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有關

各試成績及總成

績之計算等規定

，為期文字簡潔明

確，重新整理文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

。

二、參照其他公務人

員考試規則體例

，現行條文第三項

增列並敘明體能

測驗不計入考試

總成績。

三、增訂第四項，明定

缺考科目視為零

分。

四、現行條文第四項

成績特殊設限之

規定，移列至第五

項，並參考其他公

務人員考試規則

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應經

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經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訓會）核定，本考

試及格，由考試院發給考試及

第八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須經訓

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送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訓會）核定，始完

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發給

一、第一項規定應考

人錄取後分發任

用之程序，至訓練

及分發任用之規

定，則回歸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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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書，並依相關規定分發任

用。

本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

期間得經法務部調查局指定之

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體格

複檢不合格，或未依限複檢者

，函送保訓會廢止其受訓資格

。

考試及格證書，並由法務部分

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規定辦理

。

應行訓練人員，於訓練期

間得經法務部調查局指定之公

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不合格

者予以退訓，並函送保訓會核

備。

有關法規，爰重新

整理文字。

二、配合第一項重新

整理文字，刪除第

二項。

三、現行條文第三項

移至第二項，並參

照其他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體例，酌

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自取

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

任職六年內不得轉調法務部及

其所屬機關以外機關任職。

前項轉調之限制，應於考

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銓敘

部查照。

第九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自訓

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

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年內

不得轉調法務部及其所屬機關

以外機關任職。

前項轉調之限制，應於考

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銓敘

部查照。

參照其他公務人員考

試規則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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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等
別

職
組

職
系

組
別

應考資格
等
別

職
組

職
系

組
別

應考資格 未修正。

三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

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

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

、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

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者。

四、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三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八

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並具有下

列各款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

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

、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三、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

一、參考其他
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
體例，各
等別年齡
規定移至
本規則第
三條第一
項規範，
爰刪除序
文有關年
齡規定文
字。

二、參照其他
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
體例，第
一款酌作
文字修正
。

法

律

實

務

組

法

律

實

務

組

財

經

實

務

組

財

經

實

務

組

化

學

鑑

識

組

化

學

鑑

識

組

醫

學

鑑

識

組

醫

學

鑑

識

組

電

子

科

學

組

電

子

科

學

組

資

訊

科

學

組

資

訊

科

學

組

營

繕

工

程

組

營

繕

工

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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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

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

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

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

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

試及格者。

三、經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

格者。

四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八

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並具有下

列各款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學

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

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各院

、系、科、組、所、學位學

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

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

試及格。

三、經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

格。

一、參考其他
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
體例，各
等別年齡
規定移至
本規則第
三條第一
項規範，
爰刪除序
文有關年
齡規定文
字。

二、參照其他
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
體例，第
一款酌作
文字修正
。

法

律

實

務

組

法

律

實

務

組

財

經

實

務

組

財

經

實

務

組

化

學

鑑

識

組

化

學

鑑

識

組

醫

學

鑑

識

組

醫

學

鑑

識

組

電

子

科

學

組

電

子

科

學

組

資

訊

科

學

組

資

訊

科

學

組

營

繕

工

程

組

營

繕

工

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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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十八

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

參考其他公務
人員考試規則
體例，各等別
年齡規定移至
本規則第三條
第一項規範，
爰刪除本表五
等考試各組之
應考資格規定
。

財

經

實

務

組

電

子

科

學

組

資

訊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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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二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本表所列組別，仍須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

以設置。

貳、各等別普通科目：

一、三等考試及四等考試：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採申論

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

為作文占百分之六十，公文、測驗各

占百分之二十，考試時間為二小時。

※(二)綜合法政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

，採測驗式試題，占分比重為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各占百

分之二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考試

時間為一小時。

二、五等考試：

※(一)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採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二)公民與英文，採測驗式試題，占分比

重為公民占百分之七十，英文占百分

之三十，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參、各等別專業科目：

一、三等考試：

調查工作組第一試專業科目六、外國文

（◎英文）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

試題（占分比重為各占百分之五十）；

其餘均採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二

小時。

二、四等考試：

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測驗式試

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

式試題，占分比重為各占百分之五十；

其餘均採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一

小時三十分。

三、五等考試：

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測驗式試

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肆、各組別列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關提列任

用計畫時，須依選試科目分別填列需用名

額，並按選填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錄

取。

壹、本表三等考試調查工作組專業科目六、外

國文，視任用需要選擇舉行，並依不同語

文分定錄取名額，於考試時公告之。

貳、各等別普通科目：

一、三等考試及四等考試：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採申論

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

為作文占百分之六十，公文、測驗各

占百分之二十，考試時間為二小時。

※(二)綜合法政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

，採測驗式試題，占分比重為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各占百

分之二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考試

時間為一小時。

二、五等考試：

※(一)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採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二)公民與英文，採測驗式試題，占分比

重為公民占百分之七十，英文占百分

之三十，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參、各等別專業科目：

一、三等考試：

調查工作組第一試專業科目六、外國文

（◎英文）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

試題（占分比重為各占百分之五十）；

其餘均採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二

小時。

二、四等考試：

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測驗式試

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

式試題，占分比重為各占百分之五十；

其餘均採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一

小時三十分。

三、五等考試：

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測驗式試

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一、參照其他

公務人員

考試規則

體例，增

訂第壹點

。

二、原第壹點

之文字移

列至第肆

點，並參

照其他公

務人員考

試規則體

例，修正

相關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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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職
組

職
系

組
別

專業科目
等
別

試
別

職
組

職
系

組
別

專業科目

各等別試別之
考試方式已於
第四條及第七
條規定，爰刪
除試別欄位。

三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社會學
四、政治學
五、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六、外國文（◎英文、日文、

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
文、法文、俄文、韓文、
土耳其文）（選試科目）

三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社會學
四、政治學
五、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六、外國文（◎英文、日文、

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
文、法文、俄文、韓文、
土耳其文）

一、三等考試調

查工作組

專業科目

六、外國文

不同語文

之順序係

為反映用

人機關按

需求循序

增列組別

之沿革，爰

不予調整

。另參照其

他公務人

員考試規

則體例，配

合表頭欄

增加選試

科目文字。

二、各試別之考

試方式已

於第四條

規定，爰刪

除相關規

定及試別

欄位。

法
律
實
務
組

三、刑法
四、刑事訴訟法
五、行政法
六、商事法

法
律
實
務
組

三、刑法
四、刑事訴訟法
五、行政法
六、商事法

財
經
實
務
組

三、經濟學
四、財務管理
五、中級會計學
六、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財
經
實
務
組

三、經濟學
四、財務管理
五、中級會計學
六、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化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
四、有機化學
五、分析化學
六、儀器分析

化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
四、有機化學
五、分析化學
六、儀器分析

醫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
四、有機化學
五、分子生物學
六、遺傳學

醫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
四、有機化學
五、分子生物學
六、遺傳學

電
子
科
學
組

三、電子學與電路學
四、計算機概論
五、工程數學
六、通信與系統

電
子
科
學
組

三、電子學與電路學
四、計算機概論
五、工程數學
六、通信與系統

資
訊
科
學
組

三、系統分析與設計
四、資料庫應用
五、資通網路
六、資訊安全實務

資
訊
科
學
組

三、系統分析與設計
四、資料庫應用
五、資通網路
六、資訊安全實務

營
繕
工
程
組

三、結構分析（包括材料力學
與結構學）

四、營建法規
五、施工法（包括土木、建築

施工法與工程材料）
六、政府採購法

營
繕
工
程
組

三、結構分析（包括材料力學
與結構學）

四、營建法規
五、施工法（包括土木、建築

施工法與工程材料）
六、政府採購法

第
二
試

各
組
別

體能測驗（以心肺耐力測驗一千
二百公尺跑走測驗之。其及格標
準，男性應考人為五分五十秒以
內，女性應考人為六分二十秒以
內）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及第七條規

定，爰刪除相關

規定。

第
三
試

各
組
別

口試（個別口試）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條文規定，爰

刪除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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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社會學概要
四、政治學概要
五、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四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社會學概要
四、政治學概要
五、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規定，爰刪

除相關規定及

試別欄位。法
律
實
務
組

三、刑法概要
四、刑事訴訟法概要

※五、行政法概要

法
律
實
務
組

三、刑法概要
四、刑事訴訟法概要

※五、行政法概要

財
經
實
務
組

三、經濟學概要
四、財務管理概要

◎五、會計學概要

財
經
實
務
組

三、經濟學概要
四、財務管理概要

◎五、會計學概要

化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概要
四、分析化學概要
五、儀器分析概要

化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概要
四、分析化學概要
五、儀器分析概要

醫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概要
四、分子生物學概要
五、遺傳學概要

醫
學
鑑
識
組

三、生物化學概要
四、分子生物學概要
五、遺傳學概要

電
子
科
學
組

三、電子學與電路學概要
四、計算機概要
五、通信與系統概要

電
子
科
學
組

三、電子學與電路學概要
四、計算機概要
五、通信與系統概要

資
訊
科
學
組

三、系統分析與設計概要
四、資料庫應用概要
五、資通網路概要

資
訊
科
學
組

三、系統分析與設計概要
四、資料庫應用概要
五、資通網路概要

營
繕
工
程
組

三、結構分析概要
四、施工法概要
五、政府採購法概要

營
繕
工
程
組

三、結構分析概要
四、施工法概要
五、政府採購法概要

第
二
試

各

組

別

體能測驗（以心肺耐力測驗一千二百
公尺跑走測驗之。其及格標準，男性
應考人為五分五十秒以內，女性應
考人為六分二十秒以內）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及第七條規
定，爰刪除相
關規定及試別
欄位。

第
三
試

各

組

別

口試（個別口試）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規定，爰刪
除相關規定及
試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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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等

考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政治學大意

※四、法學大意

五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

作

組

※三、政治學大意

※四、法學大意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規定，爰刪
除相關規定及
試別欄位。

財

經

實

務

組

※三、會計學大意

※四、經濟學大意

財

經

實

務

組

※三、會計學大意

※四、經濟學大意

電

子

科

學

組

※三、基本電學大意

※四、通信與系統大意

電

子

科

學

組

※三、基本電學大意

※四、通信與系統大意

資

訊

科

學

組

※三、計算機大意

※四、資料處理大意

資

訊

科

學

組

※三、計算機大意

※四、資料處理大意

第
二
試

各
組
別

體能測驗（以心肺耐力測驗一千二百

公尺跑走測驗之。其及格標準，男性

應考人為五分五十秒以內，女性應

考人為六分二十秒以內）

各試別之考試
方式已於第四
條及第七條規
定，爰刪除相
關規定及試別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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